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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

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

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

无效。 租赁权与抵押权发生冲突，哪个权力更优先？抵押权

和租赁权在性质上是相容的，抵押权所追求的是抵押物的交

换价值，并且不要求移转抵押物的占有，而租赁权是追求标

的物的使用价值，同时又移转占有。两种权利之间的关系，

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抵押权的设立先于租赁权。我国《担

保法解释》第66条如此规定：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

，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抵押人

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时，如果抵押人未书面告知承租人该财

产已抵押的，抵押人对出租抵押物造成承租人的损失应承担

赔偿责任；如果抵押人已书面告知承租人该财产已抵押的，

抵押权实现造成承租人的损失，由承租人自己承担。 其次，

租赁权的设立先于抵押权。当租赁合同先成立时，其后出租

人又以该出租物设定抵押时，该租赁关系继续有效。这样，

在该房产买卖时，买受人B公司所取得的标的物所有权是不得

对抗租赁权的。从本质上讲，该抵押权并无优先于所有权的

效力，这样以前已存在的租赁权也可以对抗后设立的抵押权

而继续有效存在。对此，我国《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

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

合同继续有效。”《担保法解释》第65条明确规定：“抵押



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

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 案例：某甲自有房屋1

间，1995年5月1日与乙签订一份为期3年的房屋租赁合同，由

乙承租该房。同年8月6日丙向甲提出愿意购买该房屋，甲即

将要出卖该房屋的情况告知了乙。到了11月7日乙没有任何答

复，甲与丙协商以5万元的价格将该房卖给丙，双方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丙支付了全部房款。但在双方准备办理房产变

更登记前数日，甲遇丁，丁愿以6万元买下该房。甲遂与丁又

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且双方第二天即到房屋管理部门

办理了变更登记。不久，丁向银行贷款，以该房设定抵押。

就本案处理意见而言，下列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 A.丁对房

屋的所有权应予保护 B.丙有权要求甲承担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C.乙有权继续租赁该房 D.若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欲变卖该

房以还债，乙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分析：这一道题考

了的知识面很广。包括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房屋买卖合同

的效力、登记的效力、买卖不破租赁。甲卖房，通知了乙，

乙在三个月内没 有表示，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注意三个月

的期限。登记是房屋所有权发生变动的唯一原因，甲先后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都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有效要件，因此都是

有效，而且必须注意，登记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

应该将二者区分开来。因此，丁与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

效，并且进行了过户登记，因此，取得所有权。丙与甲签订

了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是没有过户登记，因此，没有取得

所有权，甲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交付房屋，属于履行不能，

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丙的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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